
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實驗室(課外時間)申請單                 20141103 

申請老師  申請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使用班級  學生人數  

學生名單 
 

使用時間    年   月   日 ( 星期   )     點    分至    點    分 

使用目的 □ 科學培訓  □ 科學展覽製作 

實驗簡單說明 

 

使用藥品或儀

器 

 

管理員簽章  指導老師簽名  

設備組長  

 

 申請須知 

1.請於使用二天前向科學館完成申請。 

2.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間使用時間：18:00~20:40。 

3.實驗室同一時段使用學生人數上限為 30人(學生名單不敷填寫時請附班級名條)。 

4.使用目的僅限科學培訓及科學展覽製作。 

5.實驗時務必遵守實驗室使用規定。 

6.申請實驗指導老師務必全程在實驗室指導學生。 


